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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毕”制度不应适用于本科生
。近年来，“延毕”（延期毕业）现象在高校中正变得愈加普遍，并大有从研究生向本科生蔓延
的趋势。值得注意的是，很多本科生之所以选择“延毕”，并不是由于自身条件达不到毕业标准
，而仅仅是为了保留应届生身份而选择主动“延毕”，从而为自己筹划未来发展多一个“缓冲期
”。

应该说，在就业压力日渐增大的当下，本科生选择“主动延毕”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种行
为本身并不值得提倡。事实上，如果从财政公平的视角对“延毕”进行分析，就会发现“延毕”
制度并不适用于公立高校的本科生。

他们凭什么能“延毕”

本科生“延毕”的背后，涉及高等教育一个基础性问题——财政公平。

这个问题看似复杂，其实并不难理解——目前国内的公立高校本科生几乎全部属于全日制在校生
。这些学生在接受本科教育的四年期间，学费只是部分承担了生均教育成本，且分担比例不高，
国家财政实际分担了大部分生均教育成本。

所谓“生均教育成本”，是指学校一年在教学方面的总成本支出除以总学生数后获得的数值。在
世界范围内，生均教育成本主要由政府财政拨款、学生缴纳学费以及社会捐赠经费三部分支撑。
由于我国高校目前接收的社会捐赠资金数量太少，所占比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此真正分担生
均教育成本的主要是财政拨款和学费。

根据我国现行的《高等学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高校学费占年生均教育培养成本的比例最高不
得超过25%，具体比例必须根据经济发展状况和群众承受能力分步调整到位。

换句话说，一名本科生看似是在“交学费上学”，但实际上，国家财政为其投入的资金数额至少
是其所缴纳学费金额的数倍，这还不包括学生在校期间在住宿、公共设施使用以及其他方面占用
的资源。

回到本科生“延毕”的话题。当一名学生选择“延毕”时，这一决定看似只是个人意愿，但由于
“延毕”期间该学生仍然具有在校生学籍，因此依然享有国家的财政拨款支持。如果考虑到其他
专项财政经费，一些国内顶尖高校一年的生均教育成本是非常高的，与之相对应，学生学费所分
担的成本比例实际上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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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相比其他正常毕业的本科生，“延毕”的少数本科生凭什么可以享有更多的财政支
持？仅仅因为他们想“晚一年毕业”吗？

“钱”的问题

从上述分析中不难看出，本科生不适用“延毕”政策的核心，在于这种做法有违财政公平。财政
收入大部分来自纳税人的口袋，这些钱原本应该用在正常学制中的学生身上。

基于以上分析，对于公立高校的本科生，四年应该是其享受纳税人补贴的时间限制。大四学业结
束，就意味着学生的“财政补贴”也应画上句号。此时，如果他们尚未达到毕业要求，校方也要
让其“结业”。结业后，学生不再具有在校生学籍，同时也失去了应届生身份。他们可以作为“
旁听生”补修尚未完成的课程，按学分缴费，并全额承担在此期间的教育成本。完成全部学分后
，校方可以为学生换发毕业证和学位证。

当然，这只是针对“被动延毕”的学生，至于“主动延毕”，校方更应该格外谨慎，不为“延毕
”学生承担更长时间的额外责任。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高校中“延毕”问题涉及最多的其实是博士生群体，但由于学生在不同学习
阶段的财政成本有所区别，本科生的“延毕”问题与研究生的“延毕”问题也有不同。

问题的核心还是“钱”字。

理论上看，博士生主要工作是跟随导师，或者说作为导师的“同事”一起探索未知，其主要资金
支持直接来自导师的科研经费。换句话说，博士生的资助本质是工资，其直接来源是导师个人。
博士生如果由于尚未完成科研探索而不能按期毕业，只要导师愿意为其继续提供“工资”，就不
会造成财政上的不公平。

至于硕士生，目前已经被区分为学术学位硕士和专业学位硕士。其中，学术学位硕士学费较低，
学生也享受来自财政的高额成本分担，因而学制应该缩短，“延毕”需要格外谨慎；相比之下，
专业学位硕士的学费很高。比如，2025年北京大学数学学院“大数据”专业的学费为20万元（二
年制），学生已经分担了大部分生均成本，因而缓解了由“延毕”所带来的不公平问题。

不鼓励“延毕”，应支持“间隔年”

需要强调的是，上述分析仅仅局限于公立高校。对于民办高校而言，由于其资金并不主要来自国
家财政，因此，只要校方认为“性价比”合适，就可以允许学生“延毕。

正如前文所说，面对目前复杂的就业局势，以及“00后”群体自身的性格特征，本科生以某种方
式给自己设置一个“缓冲期”，这样的诉求是可以理解的，甚至应该给予足够的支持和鼓励，只
是这份支持和鼓励有一个大前提——不能违背“教育公平”。

事实上，我们也的确有一些替代选项可供选择，比如“间隔年”。

所谓“间隔年”，指学生在本科、硕士毕业后，利用一段时间（通常是一年）放慢生活的脚步，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或者体验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间隔年”不是“延毕”，而是毕业后学生
一种积极的自我探索，且由于学生在“间隔年”期间已经失去了“在校生”身份，也就不涉及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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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公平问题。

在我看来，当下的制度应该为“间隔年”的发展提供充分的政策和制度支持。比如，当学生经历
过“间隔年”，并获得清晰的自我认知时，他们已然不是“应届”毕业生，也就因此丧失了推荐
免试研究生的资格，这点应该改。我建议学生获得推荐免试资格的时限可以延长到毕业后的5~10
年；或者进一步建议，所有本科、硕士毕业生都可以自由申请硕士免试入学。

（作者系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中国科学报》记者陈彬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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